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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健教﹝2023﹞ 9号

关于开展科研项目中期检查/验收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各相关部门：

为了确保科研项目研究质量，做好项目过程管理工作，依

据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海健教〔2020〕72 号）、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

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海健教〔2020〕73 号），学

院 5 月底将组织专家开展科研项目中期检查与验收，现将相关

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中期检查/验收范围

1.自立项起未参加过中期检查的省级、校级科研(教改)项

目；

2.已进行过中期检查但有各类变更的省级、校级科研项

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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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通过中期检查现拟申报结题的项目；

目前未结题的在研项目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中期检查/验收流程

1.项目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准备中期检查/验收所需材

料，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至所在项目负责人所在系部，系部对材

料进行审核；

2.财管中心对结题项目进行经费审核；

3.教科处组织专家对项目材料进行审核，听取项目组现场

汇报和答辩；专家组合议审核结论。

4.教科处盖章、备案。

三、项目组提交材料

（一）中期检查所需材料

1.中期检查报告书（原件 2 份，省级用 1-1，校级用表见

附件 1-2）；

2.报告书附件材料

（1）科研项目中期检查封面、目录（用表见附件 1-3）；

（2）批准项目文件复印件（1 份）；

（3）阶段性研究成果及相关研究过程材料原件等；

（4）进行事项变更的提供变更申请原件（原则上只受理

项目负责人变更、项目组成员变更、延期、撤项等变更，用表

见附件 1-4 至 1-7）；



- 3 -

3.每个课题材料装一档案袋提交所在单位进行中检，档案

袋封面见附件 1-8。

未注明项目号信息的成果不得作为项目成果认定。

（二）结题验收

1. 科研项目结题报告书（原件 2 份，用表见附件 2-1）

2. 报告书附件材料

（1）校级科研项目结题封面、目录（纸质版，用表见附

件 2-2）；

（2）批准项目文件复印件（1 份）；

（3）原项目申请评审书（复印件 1 份）；

（4）研究成果材料。

3.每个科研材料装一个档案袋提交所在单位初审，档案袋

封面见附件 2-3。

四、材料审核工作

（一）系部审核

1.系部对项目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给出中期检查/验

收意见（填写在中期检查/验收报告书中）。对于未按项目任务

书开展研究的项目则给予其“不通过”。

2.对提交的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3.填写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情

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-9）。

（二）财管中心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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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管中心负责对结题验收项目的经费支出情况进行审核，

并签署意见。

五、材料提交时间

各项目承担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安排中期检查/验收时

间，并于 5 月 19 日前以部门为单位将中期检查/验收通过的项

目材料及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情况

统计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提交科教科处。

所有在研校级科研项目如有变更，一并提交变更申请表至

教科处。

科研项目中期检查/验收的现场汇报和答辩安排另行通知。

六、中期检查/验收结果处理

教科处将通报中期检查/验收结果。对无正当理由而未按

计划开展研究或无法延续的课题，进行清理撤项。对未按期提

交中期检查/验收报告的项目进行通报或撤项处理。

附件：1.在研项目明细

1-1.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、科学研究项目

中期检查报告书

1-2.校级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

1-3.科研项目中期检查封面、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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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4.校级科研项目负责人变更申请表

1-5.校级科研项目成员变更申请表

1-6.校级科研项目延期结项申请表

1-7.校级科研项目撤项（中止）申请表

1-8.中期检查档案袋封面

1-9.中期检查情况统计表

2-1.科研项目结题报告书

2-2.校级科研项目结题封面、目录

2-3.科研项目验收档案袋封面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

2023 年 4 月 10 日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 2023年 4月10日印发


